
— 1—

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印发重庆市渝北区第五周期医师定期

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

辖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：

为做好医师定期考核工作，我委制定了《重庆市渝北区市第

5 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实施方案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7 月 5 日

（联系人：雷涵，联系电话：6780794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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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第五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实施方案

辖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加强对医师执业的管理，

提高医师素质，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医师法》、《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》、《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第 5 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的要求，我区将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启动重庆市渝北区第五周期医

师定期考核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：

一、组织领导及责任分工

组 长：杨 政 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、主任

副组长：周禄友 区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、副主任

钟卫民 区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、副主任

成 员：李 玲 区卫生健康委医政科科长

王 璟 区卫生健康委公卫科科长

毕玉田 重医附三院医务部部长

郑晓铸 区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

徐 钢 区中医院医务科科长

段 燕 区二院医务科科长

幸琳琳 区妇幼保健院医务科科长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在医政科，由医政科科长李玲任办公室主
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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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黄 田 区卫生健康委医政科科员

雷 涵 区卫生健康委医政科科员

苏德谋 区人民医院医务科干事

刘 燕 区中医院医务科干事

段 玲 区二院医务科干事

但国英 区妇幼保健院医务科干事

刘 佳 重医附三院医务部干事

由办公室主任，领导组织全面负责测评考务工作，办公室成

员负责具体事务工作。

二、考核周期和考核对象

（一）考核周期。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二）考核对象。本次考核对象为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前依

法取得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，目前仍在我区行政区域内除市级医疗

卫生机构以外的医疗、预防、保健及采供血机构中执业医师和执

业助理医师（包括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证书》的港、

澳、台医师以及规培医师）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包括工作成绩、职业道德评定、医学人文（法律法规）知识

测试、业务水平测试四个方面的内容。

四、考核程序

考核程序分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。

（一）一般程序考核。



— 4—

工作成绩、职业道德评定由医师所在医疗卫生机构负责组织

实施，考核机构复核。

医学人文（法律法规）知识测试、业务水平测试由市定考办

统一组织，考核机构具体实施。

如考核周期内按规定通过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

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晋升上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考试的，可认

定为业务水平测试合格，可申请业务水平测试免考。

（二）简易程序考核。

医师本人书写述职报告，工作成绩、职业道德评定由医师所

在医疗卫生机构负责组织实施，考核机构复核。

医学人文（法律法规）知识测试由市定考办统一组织，考核

机构具体实施。

适用简易程序的医师包括：

1.具有 5 年以上执业经历，考核周期内有良好行为记录且无

不良行业记录的；或者考核周期内无良好行为记录，但具有 12

年以上执业经历且周期内无不良行为记录的医师；

良好行为记录应当包括：医师在考核周期内执业过程中表现

突出，受到区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奖励、表彰；完成政府指令

性任务（时间在一年以上）；承担医学专业技术科研课题，获得

区级以上科技进步奖或取得与业务工作相关发明专利的科技成

果。

不良行为记录应当包括：因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规和诊疗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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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常规受到的行政处罚、处分以及发生的医疗事故等。

2.院士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医师；

3.国医大师，全国名中医、重庆市名中医，青年岐黄学者，

国家级和市级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，及承担市

级及

以上基层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任务的老中医专家；

4.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职称为主任医师的医师；

5.2020 年 1 月 1 日—2022 年 12 月 31 日间参加援外（巴巴

多斯、巴布亚新几内亚）的医师，参加组团式援藏、三级医院对

口援藏工作、市内组团式对口帮扶、市内三级医院对口帮扶、川

渝对口帮扶等政府选派支援工作满 1 年的医师；

6.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年满 60 周岁仍在临床执业的注

册医师。

五、考核管理

定期考核按照《重庆市医师定期考核实施细则》（渝卫医

〔2011〕35 号）组织管理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参加定期考核

的医师，由所在机构或组织开具证明向市定考办申请，经同意方

可延期考核。

六、参与定考工作的角色及其职责

参与定考工作有四个角色，分别是行政机构、考核机构、医

疗卫生机构和医师。

（一）行政机构。暨渝北区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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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区定考办），设在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医政科。行政机

构职责为：

1.负责全区医师定期考核的组织、实施和考核结果评定；

2.在“重庆市医师定期考核信息登记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

“定考系统”，电脑端登录网址为 https://cqdk.yishifuwu.cn）指

定医疗卫生机构成为考核机构；查询本地区内的各级机构信息及

医师信息、考核信息；

3.向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市定考办报告考核工作情况及

医师考核结果。

（二）考核机构。考核机构由区定考办在医疗卫生机构中指

定。考核机构职责为：

1.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完成定考工作相关职责；

2.对医疗卫生机构对医师的评定内容进行资料复核，在考核

系统录入复核及考核结果；

3.联络医疗卫生机构完成相关考核事项；

4.按区定考办要求落实相关工作，向区定考办报送医师定期

考核工作情况及考核结果；

5.必要时取消医师考核。

（三）医疗卫生机构。医疗卫生机构为医师《医师执业证书》

上注册的主要执业机构，其职责为：

1.通知在本机构执业的且以本机构为主要执业机构的医师

按要求参加定期考核，并告知考核相关要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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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组织医师通过”定考系统”或“医事服务”app 完成工作

成绩和职业道德的填报工作；

3.在考核系统完善机构科室信息，完善主要执业机构在本单

位的医师信息等；

4.在考核系统确定医师参加本周期考核、为医师做一般/简易

程序评定；

5.通知本单位相关医师参加医学人文（法律法规）知识测试

和（或）业务水平测试，代为发放《考核结果通知书》、组织好

本单位医师《医师执业证书》“执业记录栏”考核结果记录的录

入；

6.必要时取消医师考核、调入、调出医师。

（四）医师。医师的职责为：

1.对照本文件评估自己是否应参加考核，参加考核是符合一

般程序还是简易程序条件；

2.登录”定考系统”或“医事服务”app，完善核实个人及

报名信息并提交所在医疗卫生机构审核；

3.配合参加医学人文（法律法规）知识测试和（或）业务水

平测试；

4.在卫生机构领取《考核结果通知书》并长期保存；配合完

成《医师执业证书》“执业记录”栏考核结果记录的录入。

七、考核机构

经我委研究，本周期医师定期考核考核机构和对应医疗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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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名单详见《渝北区第五周期医师定期考核考核机构和对应卫

生机构名单》（附件 2）。

八、考核时间安排

（一）信息录入（7 月 1 日至 7 月 25 日）。医师、医疗卫生

机构、考核机构等根据各自职责在“定考系统”中完成相关信息

的录入或审核工作。

1.医师登录“定考系统”或“医事服务”app，完善核实个

人及报名信息并提交所在医疗卫生机构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将被纳

入本次考试周期。

2.医疗卫生机构登录”定考系统”，完善维护医疗机构信息，

并将符合考试对象的医师纳入本次考试周期。

（二）工作成绩和职业道德评定（7 月 1 日至 30 日）。医师

通过“定考系统”或“医事服务”app 完成工作成绩和职业道德

的填报工作，医师所在医疗卫生机构通过“定考系统”完成医师

的工作成绩和职业道德评定工作，考核机构复核。

多机构备案执业医师由主要执业机构及其所对应的考核机

构负责，工作成绩和职业道德评定由各执业机构分别评定，并由

主要执业机构汇总后形成评定结果。医师在考核周期内变更主要

执业机构的，由现执业机构及其所对应的考核机构负责，工作成

绩和职业道德评定由各执业机构分别评定，并由现执业机构汇总

后形成评定结果。

（三）医学人文（法律法规）知识测试（7 月 31 日至 8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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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日）。医师通过“医事服务”app 在线进行测试，测试成绩由

考核机构审核，市定考办复核。简易程序医师医学人文（法律法

规）知识测试合格后，即完成本周期医师定考。

（四）业务水平测试（8 月 26 日至 9 月 9 日）。医师通过“医

事服务”app 进行集中在线测试，集中测试由各考核机构组织实

施，测试成绩需经考核机构审核，市定考办复核。测试内容详见

考试大纲（附件 1）。考点及考试日期另文通知。

（五）汇总考核成绩（9 月 25 日前）。医师定期考核结果分

为合格和不合格。工作成绩、职业道德、人文医学（法律法规）

测试、业务水平测试中任何一项不能通过的，或具有《医师定期

考核管理办法》中考核结果相关规定所列情形之一的，即认定为

考核不合格。

定考合格的医师，领取到“2023 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合格”

防伪标贴后应及时粘贴在《医师执业证书》“执业记录栏”。

（六）业务水平补考（具体时间另文通知）。本周期医师业

务水平测试不合格者，有一次统一补考机会。如补考不合格，我

委将责令其暂停执业 3-6 个月，并接受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。暂

停执业活动期满，由市定考办再次组织进行考核，考核仍不合格

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注销注册。

九、业务测评考试收费

由区定考办向考生或考生所在单位收取 80.00 元/人业务水

平测评考务费（备注：待市卫健委公布需要接受业务测评的医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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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单后再行通知收取），统一交市定考办，由市定考办出具正式

发票。所收经费用于业务水平测试工作支出。

十、工作要求

各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要高度重视此次医师定期考核工作，

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强考核队伍建设。各级医师定期考核管

理机构应严明考试纪律，加强人员培训教育，强化全程监督，惩

防并举、严格问责，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考核环境。

十一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渝北区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委员会办公室（渝北区医政

管理科）

联系电话：67807946、67807949

联系人：黄田、雷涵

（二）由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卫生院作为定考工

作联系单位，负责通知本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参加医师

定期考核，指导培训本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使用“定考

系统”。渝北区负责医师定期考核联系人信息见《渝北区医师定

期考核负责人联系表》（附件 3）。渝北区各考核机构工作群详见

二维码（附件 4）。

附件：1．重庆市第 5 周期医师定考业务水平测试考试大纲

2．渝北区第五周期医师定期考核考核机构和对应卫

生机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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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渝北区定期考核负责人联系表

4．各考核机构微信联系群二维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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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市第 5周期医师定考业务水平测试
考试大纲

各类别公共部分

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相关政策。执业医师法、中医药条

例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、侵权责任法医疗责

任部分、传染病防治法、医师考核管理办法、医疗技术临床应用

管理办法、医疗核心制度、病历书写基本规范、抗菌药物临床应

用指导原则、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(试行)、重大医疗过失行为

和医疗事故报告制度、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规定。

临床类别

一、内科学

呼吸系统

掌握肺炎球菌肺炎、支气管扩张、支气管哮喘、肺结核、肺

源性心脏病、胸腔积液的临床表现、诊断、鉴别诊断及治疗原则；

大咯血的处理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表现、诊断和鉴别诊断，

急性加重期的治疗；呼吸衰竭的血气分类、诊断标准和处理原则。

循环系统

掌握慢性心功能不全、高血压、心绞痛、心肌梗死、室性期

前收缩、心房纤颤、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、房室传导阻滞临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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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现、诊断及鉴别诊断及治疗原则；高血压各类并发症、降压目

标。

消化系统

掌握各型胃炎、消化性溃疡、肝硬化、胰腺炎的临床表现和

诊断及鉴别诊断、并发症、治疗；肝癌并发症；上消化道大出血

概念、临床表现、诊断和治疗。

泌尿系统

掌握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临床分型；肾病综合征、尿路感染、

上尿路结石的临床表现，诊断及鉴别诊断、治疗原则；慢性肾功

能不全的分期标准及治疗。

血液系统疾病

掌握缺铁性贫血、再生障碍性贫血、过敏性紫癜、白血病、

淋巴瘤临床表现、诊断和鉴别诊断、治疗，缺铁贫血病因。

代谢、内分泌系统疾病

掌握腺垂体功能减退、甲亢、糖尿病、痛风临床表现，诊断

及治疗，水、电解质及酸碱失调处理的基本原则。

精神、神经系统

掌握脑血管疾病、癫痫病因、临床表现、诊断、鉴别诊断及

治疗原则。颅内压增高的临床表现、降颅内压治疗。

风湿性免疫性疾病

掌握系统性红斑狼疮、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表现、诊断、

鉴别诊断及治疗原则。



— 14 —

传染病、性传播疾病

掌握病毒性肝炎、乙脑、流脑、细菌性痢疾、艾滋病临床表

现、诊断及治疗。掌握梅毒、淋病分期、临床特征、实验室诊断

依据。

二、外科学

普通外科

（1）水电解质代谢及酸碱平衡失调。

（2）输血，掌握输血的适应证，熟悉输血的途径。熟悉输

血的并发症及其防治。

（3）外科休克

失血性休克、感染性休克的病因、病理生理、临床表现、诊

断方法、急救及治疗重点、和预防要点。

（4）器官功能障碍与衰竭

多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病因、临床表现和诊断方法。

（5）外科感染的发生、发展和防治原则。

（6）肠疾病：肠梗阻、结直肠癌、阑尾炎、直肠肛管疾病，

病因及分类临床特点、诊断方法、处理原则及手术适。

（7）肝脏疾病：原发性肝癌、门静脉高压症、胆道疾病病

因和临床表现，检查方法、诊断及治疗原则。

（8）上消化道大出血的鉴别诊断和处理原则。

（9）急腹症的鉴别诊断。

（10）周围血管和淋巴管疾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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胸外科

肺癌、血胸诊断方法、治疗原则。肋骨骨折的临床表现及处

理原则。

烧伤

烧伤面积计算和深度估计方法。大面积烧伤的急救和治疗原

则。

神经外科

熟悉头皮损伤、开放性颅脑损伤、外伤性颅内血肿的临床表

现、诊断及处理原则。熟悉脑疝形成的临床表现。

泌尿外科

泌尿系统损伤、泌尿系统梗阻临床表现、临床表现和诊断方

法。非手术治疗原则以及手术治疗适应症。

骨科

骨折概论掌握骨折的成因、临床表现、愈合过程、影响骨折

愈合的因素，以及骨折治疗的原则。

妇产科

妊娠诊断，早期、中期及晚期妊娠的诊断方法。

正常产褥及产褥感染，女性生殖系统炎症、女性生殖系统肿

瘤。

三、急诊医学

现场急救与运送

现场急救技术实施、现场救护运送。掌握现场急救的原则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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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技术方法。

常用急救技术

电转复术和电除颤；气管内插管术；环甲膜穿刺和环甲膜切

开；气管切开术；胸腔穿刺术及胸膜腔闭式引流术；腹腔穿刺术；

深静脉穿刺术；洗胃术；心包穿刺术；掌握常用急救技术的适应

证及技术要领。

心搏骤停与心肺脑复苏

心脏骤停的病因、诊断；心肺复苏；脑复苏；掌握心脏骤停

的病因、诊断和技术方法。

急性中毒

急性中毒的诊断治疗原则；常见工业性毒物中毒；常见药物

中毒；常见农药中毒；杀鼠剂中毒；酒精中毒、食物中毒；掌握

急性中毒的诊断及治疗原则。

休克

过敏性休克；低血容量性休克；感染性休克；掌握各种休克

的病理生理变化、诊断及处理原则。

创伤

颅脑创伤；胸部创伤；腹部创伤；泌尿系统创伤；骨折；脊

髓损伤；多发伤；各种初级创伤的诊断及处理原则。

四、诊断学

1.掌握发热的分度、病因及分类；熟悉临床常见热型；了解

发热的伴随症状及临床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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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掌握痰的性质和量与咳嗽咯痰病因的关系；熟悉咳嗽、咳

痰的常见病因；了解咳嗽的临床特点和伴随症状及其与病因的关

系。

3.掌握咯血与呕血的鉴别要点；熟悉咯血的病因；

4.熟悉紫绀的病因分类及各类紫绀的临床特点；

5.掌握肺源性呼吸困难与心源性呼吸困难的临床鉴别；熟悉

呼吸困难的病因及分类；

6.掌握常见异常呼吸类型的病因和特点；熟悉肺部正常叩诊

音及异常叩诊音；

7.掌握支气管哮喘的症状和体征；熟悉气胸、大叶性肺炎、

肺水肿、肺不张、肺气肿及胸腔积液的症状和体征；

8.掌握全身水肿的病因、临床特点及心源性与肾源性水肿的

鉴别要点；熟悉水肿的分类及分度；

9.掌握胸痛的临床表现特点及其临床意义；熟悉胸痛的病

因、伴随症状及其临床意义。

10.掌握心悸的定义及常见原因；熟悉心悸的伴随症状及其

与病因的关系；

11.掌握晕厥的定义及常见病因；熟悉晕厥的发生机制与临

床表现；

12.掌握：①正常心尖搏动的位置；第一心音及第二心音的

判断；心脏瓣膜五个听诊区的位置及顺序。②颈静脉怒张的临床

意义。③二尖瓣狭窄的症状和体征。④房颤的听诊特点。熟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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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心前区震颤的临床意义。②二尖瓣舒张期杂音的鉴别。③左右

心衰的体征。了解：①生理性和器质性收缩期杂音的鉴别要点。

②二尖瓣关闭不全、主动脉瓣狭窄及关闭不全、心包积液的体征。

13.掌握：①急性腹痛的病因。②肝硬化、急性腹膜炎及急

性阑尾炎的症状及体征；熟悉：①三种绞痛（肠绞痛、肾绞痛、

胆绞痛）的鉴别；②消化性溃疡、肠梗阻及腹部包块的体征。了

解：①呕血、便血、腹泻、便秘的病因、临床表现、伴随症状及

其临床意义；②呕出血液颜色与出血量的关系；③便血颜色与出

血部位的关系；④腹痛发生的机制；⑤黄疸的分类及鉴别要点。

14.掌握：①血尿的定义及临床表现；②少尿、无尿与多尿

的定义；③尿三杯试验的临床意义；④膀胱刺激征包括哪些症状。

⑤熟悉少尿、无尿与多尿的病因。

15.掌握皮肤粘膜出血的病因；

16.掌握头痛、眩晕、意识障碍的病因及临床表现；熟悉抽

搐与惊厥的伴随症状及其临床意义；

17.掌握甲状腺肿大的分度。

中医类别

（一）中医经典：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占 10%。

（二）中医基础：中医基础理论、中医诊断学、中药学、方

剂学，占 30%。

（三）中医临床：以中医内科学为主，包括中医妇科、儿科，

占 30%；针灸学、中医外科学，占 1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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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用书：以中医临床三基训练考核大纲（2015 年国家执

业医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《中医师应试习题集》、《中医助理医师

应试习题集》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）为主。

口腔类别

口腔执业医师（含助理医师）定期考核业务水平测试的目标

是根据医师的执业范围，考核其实际工作能力与水平，考察其能

否继续执业。测试考试内容包括“三基”(基本理论、基础知识、

基本技能)的掌握能力和“四新”(新知识、新理论、新方法、新

技术)的学习能力。同时按照卫生部疾病(病种)临床路径等诊疗规

范文件，测试医师对本专业常见病、多发病、一般急症的处理能

力及病史书写规范等。本考试大纲主要集中在口腔各专科临床业

务能力测试以及重要的相关基础知识要点。

要求考生掌握牙体牙髓病学、牙周病学、儿童口腔医学、口

腔黏膜病学、口腔颌面外科学、口腔修复科学、口腔预防医学、

口腔正畸学常见的基本知识、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，以及牙体牙

髓病、牙周病、儿童口腔、口腔黏膜病、口腔颌面外科、口腔修

复、口腔预防、口腔正畸常见疾病的病因和诊断、鉴别诊断、治

疗原则及常用的治疗方法，拥有一定的综合诊断能力和治疗能

力。要求掌握口腔组织病理学、口腔解剖生理学相关基础知识，

基本掌握外科学、内科学、药理学相关专业知识。口腔执业医师

与口腔助理医师的考核大纲区别在于要求程度的不同。

公共卫生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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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流行病学

掌握流行病学概念、研究方法；疾病在人群、时间、地区分

布（三间分布）的描述方法，疾病流行强度及描述疾病分布常用

指标；掌握现况研究概念及抽样调查方法，暴发的调查与处理；

病例对照研究的基本原理、类型、实施（研究对象的选择和

资料的分析）；掌握队列研究的基本原理及资料分析（率的计算）；

病因研究的主要方法，病因因果联系的判断标准；传染病流行过

程及三环节，疫源地概念及疫源地被消灭的必备条件；预防接种

种类、计划免疫，三级预防；常见传染病、慢性病的流行特征与

预防控制措施；医院感染的发生原因及控制和管理；突发公共卫

生事件的定义、特征和应急反应处理措施。

二、卫生统计学

掌握医学统计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：变量（数值变量、分类

变量）、同质与变异、总体与样本、参数与统计量、抽样误差、

概率；统计表、统计图的基本结构及绘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；定

量资料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的常用指标的意义、适用条件、计算

方法及其应用；医学参考值范围的估计；分类变量资料常用相对

数的计算及意义；均数及率的标准误的计算；总体均数的可信区

间的计算及适用条件；t 检验、u 检验、方差分析、χ2 检验、

秩和检验的基本思想和适用条件；直线相关的概念、相关系数的

意义，直线回归的概念和意义；医学常用人口统计指标。

三、卫生毒理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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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毒物和毒性的概念、剂量-反应关系及曲线、毒性常用

评价指标；毒物的生物转运和生物转化的概念；毒物联合毒作用

的概念和类型；外源化学物的致癌作用、致突变作用、致畸作用

的概念。

四、环境卫生学

掌握环境污染的概念、来源，对人群健康影响的特点及其危

害；掌握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，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及其对健康

的危害；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；水资源的种类及其卫生学特征，

生活饮用水的水质卫生规范；水体污染的来源及其危害；地方病

的分类及流行特征；公共场所的卫生要求和卫生监督

五、劳动卫生与职业病

掌握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概念、分类及其危害，职业性损害的

分类及其职业病的概念、特点、诊断原则；生产性毒物的概念、

存在的形态、毒理学作用，几种常见职业中毒（铅、汞、苯、有

机磷农药等）的毒作用形式、临床表现及防治措施；生产性粉尘

的概念及其危害，尘肺的概念及其分类，矽肺的病理改变、临床

表现及常见并发症、诊断；高温作业的类型及其危害、中暑的分

类，生产性噪声及振动的特异性危害；职业健康监护、职业环境

监测、生物监测的概念，三同时原则。

六、营养与食品卫生学

掌握合理膳食（平衡膳食）的基本概念，基本卫生要求，营

养素的种类及其主要来源；掌握各类人群（孕妇和乳母、儿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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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少年和老年人）的营养特点、主要营养需要；掌握几种主要疾

病的膳食原则（动脉粥样硬化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肥胖）；食物

中毒的概念、流行特征，常见细菌性食物中毒（沙门氏菌、葡萄

球菌、副溶血弧菌等）、河豚鱼中毒、毒蕈中毒、亚硝酸盐中毒

的主要临床表现及预防原则。

七、儿童保健学

掌握儿童生长发育规律和影响因素；儿童体格生长规律及评

价、神经和心理发育规律及评价；儿童免疫及计划免疫；儿童营

养特点及合理营养原则；儿童常见疾病的防治；儿童常见事故的

原因及预防。

八、学校、青少年卫生学

掌握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一般规律及各年龄段心理发育的

特点；影响生长发育的遗传因素；生长发育调查的基本内容、方

法和生长发育评价的方法；常用的调查指标和方法；儿童和青少

年期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；学校常见病的预防；学校健康教育的

概念，学校健康促进的概念和内涵。

九、社会医学

掌握社会医学的基本理论；现代医学模式下的健康观；经济

发展水平、人口发展、文化因素、行为心理因素等社会因素对健

康的影响；社会医学现场调查方法；人群健康状况评价常用指标，

初级卫生保健的概念、原则和基本内容。

十、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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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健康教育、健康促进概念；健康促进的基本特征和基本

策略；促进健康行为和危害健康行为；健康传播的概念、模式、

特点；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概念、意义；学校健康促进的

概念、特征、意义，健康促进的实施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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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渝北区第五周期医师定期考核考核机构

和对应医疗卫生机构名单

考核机构 考核机构对应的医疗机构

渝北区人民医院
渝北区人民医院、仙桃街道、悦来街道、双龙湖

街道辖区范围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

渝北区中医院
渝北区中医院、双凤桥街道、两路街道、兴隆镇、

茨竹镇、大湾镇辖区范围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

渝北区第二人民医院
渝北区第二人民医院、龙山街道、龙溪街道、

龙塔街道辖区范围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

渝北区妇幼保健院

渝北区妇幼保健院、渝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王

家街道、木耳镇、龙兴镇、石船镇、古路镇、玉峰

山镇、统景镇、洛碛镇、大盛镇辖区范围内各级各

类医疗卫生机构

重医附三院
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、回兴街道、宝圣湖街

道辖区范围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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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渝北区医师定期考核工作负责人联系表

序

号
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A 角姓名 联系电话

B 角姓

名
联系电话 定考咨询地点

1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中央公园北路 23 号 苏德谋 61800316 唐加 61800316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

5 号楼 3 楼医务科

2 重庆市渝北区中医院
重庆市渝北区中医院康荣路 6

号
刘燕 61399133 王静 61399133

重庆市渝北区中医院（新院区）

行政楼负一楼医务科

3 渝北区第二人民医院 渝北区龙溪街道武陵路 1 号 段玲 67784971 刘治勇 67784971
渝北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务科

（院坝一楼）

4 渝北区妇幼保健院
渝北区双回兴街道双湖支路

73 号
但国英 67195920 幸琳琳 67195920

渝北区妇幼保健院

7 楼医疗服务管理科

5 重医大附三院
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双湖支

路 1 号
刘佳 60353074 冯俊 60353074

重医附三院综合楼负二楼医务部

（核磁共振对面）

6
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余松路

501 号
罗羲 15023616338 谭柯 15826219007

渝北区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行政 2 楼医务科

7
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街道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
重庆市渝北区双凤路 368 号 胡春梅 67829970 黎成德 67285966 渝北区双凤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8
重庆市渝北区王家街道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渝北区王家街道龙泉街 168 号 张永涛 67388759 张琪 67388759

渝北王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5 楼医务科

9
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

渝北区双龙湖街道建设路 67

号
朱晓玲 67815615 罗爽 67815615

渝北区双龙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行政楼二楼医务科

10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 渝北区宝圣湖街道海福路 39 王红梅 67383831 杨劲松 67383831 渝北区宝圣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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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号 4 楼医务科

11
重庆市渝北区悦来街道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渝北区悦来街道悦城路 19 号 徐洁 18223266851 欧发军 18223266851

渝北区悦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2 楼家医联合门诊室

12
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渝北区仙桃街道兰桂大道 69

号

附 1 号

江圣 67382922 邓颖 67382922
渝北区仙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五楼医务药剂科

13 重庆市渝北区石船镇中心卫生院 渝北区石船镇渝长西街 46 号 刘珊珊 67251706 袁京丽 67251706
渝北区石船中心卫生院

医技楼二楼医务科

14 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中心卫生院 渝北区洛碛镇花园路 1 号 张伟 67380239 胡鑫 67380239
渝北区洛碛中心卫生院

门诊部三楼医务科

15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中心卫生院 渝北区龙兴镇龙华路 93 号 夏影 67341410 李杰 67341410
渝北区龙兴中心卫生院

二楼医务科

16
重庆市渝北区大湾中心

卫生院
渝北区大湾镇雅学路 2 号 韩磊 15703045981 田瑜 67213613

渝北区大湾中心卫生院

五楼医务科

17 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中心卫生院 渝北区古路镇草坪街 406 号 赵平辉 13527584009 谢成程 13637714398
渝北区古路中心卫生院

二楼医务科

18 重庆市渝北区统景镇中心卫生院 渝北区统景镇景同路 80 号 王容 67281775 唐玮 67288663
渝北区统景中心卫生院

四楼医务科

19 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中心卫生院 渝北区大盛镇兴乐路 28 号 周立 13647670070 李波 17729650659 渝北区大盛镇兴乐路 28 号

20 重庆市渝北区木耳镇中心卫生院 渝北区空港乐园富民路 26 号 王培 13896059909 黄玉洁 18223566408 渝北区空港乐园富民路 26 号

21 重庆市渝北区兴隆镇中心卫生院 渝北区兴隆镇川主街 99 号 李建飞 17783462567 刘崇尉 13808376682
渝北区兴隆中心卫生院

行政楼 1 楼医务科

22 重庆市渝北区茨竹镇中心卫生院 渝北区茨竹镇竹园支路 83 号 吕玲 15909323677 马亚丽 18723982674 渝北区茨竹镇竹园支路 83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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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各考核机构微信联系群二维码

23
重庆市渝北区玉峰山

中心卫生院
渝北区玉峰山中心卫生院 林晓楣 13452400350 许婷 17723108873

渝北区玉峰山中心卫生院

五楼医务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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